
广东白云学院处室函件
关于开展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期初教学检查的通知

质评中心函〔2024〕24 号

各相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规范教学秩序，强化教学质量过程监控与管

理，保证开学初课堂教学有序进行，根据《广东白云学院教学检查工作实

施办法（试行）》（白云学院评〔2024〕9号），学校决定开展期初教学检

查工作，现将具体检查安排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23 年 9 月 2日至 9月 23 日

二、检查方式

（一）教学部门以自查为主

各教学部门成立由学院院长任组长、由主管教学院长、主管学生工作

的书记、系（教研室）主任、教学督导组成员以及教学秘书作为成员组成

的期初教学检查工作组，全面开展自查工作。要重点掌握期初教学工作运

行情况，及时处理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二）学校组织全面检查

学校成立由主管教学校长任组长，分管日常教学工作的校领导任副组

长，教务处、学生处、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校级教学督导）和教育

技术中心人员组成的期初教学检查工作组（具体检查安排及要求另行通知），

负责全校范围内的教学检查以及教学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与信息反馈等

工作，对各教学部门开展的教学检查工作实施监督，对各教学部门期初教

学保障情况、教学检查开展情况及期初教学开展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反馈并解决。



三、检查内容

1.教学资料：本部门开设课程的教学大纲（电子版或纸质版）、授课

计划（电子版或纸质版）、教案或课程设计（至少完成 3 次）、教材或讲

义（没有教材的课程务必要给学生印发相关教学资料）等教学资料是否完

备、是否严格按照教务处统一模板规范编写。要求对所有教师教学资料进

行检查，特别关注新教师和外聘教师的教学资料准备情况。

2.教学秩序：根据要求安排好本部门期初教学秩序巡查工作，重点检

查课表执行情况；教师到岗候课、学生出勤情况；课堂教学基本运行情况。

检查教师是否遵守教学行为规范，严格按照本学期授课计划、教学大纲等

文件要求安排教学、实验、实训；教师是否按时上下课，有无随意调（停）

课；教师的课堂教学组织、讲授及教学效果等情况。

3.学生注册：要关注本部门学生报到注册情况，认真排查学生学籍异

动情况，并及时完成申请和审核，及时完成注册率统计，上报教务处。

4.教学保障：检查教学场地（教室、实训室、机房等）的网络、多媒

体设备、教学终端等设施设备运转及安全情况；桌椅、教学用具、实验耗

材等配备情况；教学环境卫生及师生教材领取情况。

5.教学档案归档：按照学校教学档案管理要求，对课程档案和教学部

门管理档案的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检查，重点检查课程的形成性考核资料。

四、具体要求

1.各教学部门负责人和分管教学工作的领导要高度重视期初教学检查

工作，组织落实好各项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学生上课前 3天，各学院、

系（教研室）教学检查工作组完成本部门的自查；学校教学检查工作组集

体走访各教学单位和教学场所，现场了解教学准备情况。

学生开课第一天，校、院、系（教研室）教学检查工作组应深入教学

一线检查上课情况。各教学部门教学检查人员要认真负责，深入到教室、

实训室、计算机房等巡视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以保

证正常教学秩序。对各项检查的内容和结果需做好记录，做好课堂教学运



行存在问题及整改台账（详见附件 1）登记，以备后续核查。

2.校级检查工作组（人员安排后续通知）现场检查时发现问题，应做好

课堂教学运行存在问题及整改台账（详见附件 1）登记并拍照取证，立即与

教学部门核实情况，确有问题由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按照《广东白云

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3.各学院、系（教研室）负责人组织本部门教学检查工作组，在开学第

1-2周检查教学档案归档质量。重点针对课程的形成性考核资料（含试卷清

单）进行全面检查，做好检查记录的汇总、反馈与整改工作。同时做好部

门教学档案自查工作总结和检查资料存档工作。

开学第 3周，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组织人员检查各学院、系（教

研室）教学档案检查记录（含试卷检查清单），随机抽查部分教学档案，

对上一学期开出课程的形成性考核资料（含试卷）进行抽查，并做好教学

档案归档质量检查情况总结，通过教学例会等方式进行通报。

五、资料报送

请各二级学院于 9月 23日前将电子版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总结（模板详

见附件 2）发送至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联系人：郑老师，邮箱：

Pjzx@baiyunu.edu.cn。

附件 1：广东白云学院课堂教学运行存在问题及整改台账

附件 2：广东白云学院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总结

（模板）

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2024 年 8月 27 日


